
保險代理人執業自律聲明書 
遵奉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保險局99年10月18日召開會議決議辦理 

遵奉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保險局100年6月21日金管保理字第10002558330號函示辦理 

100年8月24日金管保理字第10002654520號函洽悉 

102年11月12日金管保綜字第10202132440號函准予備查 

104年9月4日金管保綜字第10402091320號函備查 

106年4月27日第7屆第2次理監事會聯席會議修正 

106年7月20日第7屆第3次理監事會聯席會議修正 

106年10月23日金管保綜字第10602084930號函備查 

113年7月16日第9屆第2次常務理監事會議修正追認 

113年9月16日金管保綜字第1130424572號函同意備查 

本公會為督促會員發揚自律精神，恪遵法令規定，建立市場紀律，並保障消費大眾權
益，請各會員公司應恪遵保險法、保險代理人管理規則、個人資料保護法、洗錢防制
法暨本公會訂定「保險代理人執業道德規範暨自律公約」規定，特別是本公會「保險
代理人執業道德規範暨自律公約」第四條第三款規定『為保險業代理經營或執行未經
主管機關核准之保險業務』，並應加強對從業人員之教育訓練，對於未遵守之同業，
一律由本公會報請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議處。謹簽訂本聲明書共同信守遵行之。 

公司名稱：                                              （公司印鑑） 

董 事 長（負責人）：                                 （簽名或蓋章） 

總經理（部門主管）：                                 （簽名或蓋章） 

業務主管：                                              （簽名或蓋章） 

財務主管：                                              （簽名或蓋章） 

（□壽□產）代理人：                                                     （簽名或蓋章） 

（□壽□產）代理人：                                                     （簽名或蓋章） 

（□壽□產）代理人：                                                     （簽名或蓋章） 

（□壽□產）代理人：                                                     （簽名或蓋章） 

（□壽□產）代理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備註： 
一、 本執業自律聲明書一式三份，一份公司自留，二份函送本會（一份公會存檔、一份由

公會送交主管機關備查）。 
二、 凡本會會員均應簽訂本執業自律聲明書，新會員申請入會時，亦同；上列人員若有異

動，請於異動之日起，依據法令時效內檢具異動人員（含公司暨負責人）簽署後聲明
書二份函送本會（一份公會存檔、一份由公會送交主管機關備查）。 
個人執業者，僅需於所申請代理人之執業種類勾選、簽名或蓋章，簽署後聲明書二份函
送本會（一份公會存檔、一份由公會送交主管機關備查）。 

三、 代理人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欄位填寫。 
四、 本聲明書如有修正，經本會理監事聯席會決議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施行，並通

知各會員修正內容，視為已換簽修正該聲明書。 
 
 
 
 



保險代理人執業自律聲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本公會為督促會員發揚自
律精神，恪遵法令規定，
建立市場紀律，並保障消
費大眾權益，請各會員公
司應恪遵保險法、保險代
理人管理規則、個人資料
保護法、洗錢防制法暨本
公會訂定「保險代理人執
業道德規範暨自律公約」
規定，特別是本公會「保
險代理人執業道德規範暨
自律公約」第四條第三款
規定『為保險業代理經營
或執行未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保險業務』，並應加強
對從業人員之教育訓練，
對於未遵守之同業，一律
由本公會報請主管機關及
相關單位議處。謹簽訂本
聲明書共同信守遵行之。 

本公會為督促會員發揚自
律精神，恪遵法令規定，
建立市場紀律，並保障消
費大眾權益，請各會員公
司應恪遵保險法、保險代
理人管理規則、個人資料
保護法、洗錢防制法暨本
公會訂定「保險代理人執
業道德規範暨自律公約」
規定，特別是本公會「保
險代理人執業道德規範暨
自律公約」第四條第三款
規定『為保險業代理經營
或執行未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保險業務』，並應加強
對從業人員之教育訓練，
對於未遵守之同業，一律
由本公會報請主管機關及
相關單位議處。謹簽訂本
公約共同信守遵行之。 

為明確內容，修正部分文

字。 

(□壽□產)代理
人：                    

(簽名或蓋章) 

 

(□壽□產)代理人(簽署
人)：                  

(簽名或蓋章) 

 

配合保險代理人管理規則

修正內容刪除簽署人字樣。

備註 
三、代理人如不敷使用，

請自行增加欄位填
寫。 

備註 
三、代理人(簽署人)如不

符使用，請自行增加欄
位填寫。 

配合保險代理人管理規則

修正內容刪除簽署人字樣，

並勘誤錯字。 

備註 
四、本聲明書如有修正，

經本會理監事聯席會
決議通過，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後施行，並
通知各會員修正內
容，視為已換簽修正
該聲明書。 

備註 
四、本公約如有修正，經本

會理監事聯席會決議
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後施行，並通知各會
員修正內容，視為已換
簽修正該聲明書。 

為明確內容，修正部分文

字。 

 
 


